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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靖县文化旅游广电局2025年度广电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对广播
电视播
出机构
的行政
检查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88号）第五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负责全国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
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管理

工作。”

全省《广播
电视播出机
构许可证》
持证单位

1.是否变更台名、台标；
2.是否变更节目设置范围（节目名称、呼号、内容定位、
传输方式、覆盖范围、跨地区经营）或节目套数；
3.是否出租转让播出时段或与系统外机构合资、合作经营
广播电视频道（率）、播出时段，是否与其它播出机构合
办广播电视频道（率）；
4.广告播出情况。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级相关
股室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部门负责，有
重大影响或者跨市级区
域的，由省级广电部门
负责。

对广播
电视传
输机构
的行政
检查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88号）第五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负责全国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
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管理

工作。”
2.《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3号）第三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负责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管理。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管理。”

全省《广播
电视节目传
送业务经营
许可证（有
线）》持证
单位

1.是否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传送内容、传送范围、技术手段
、传送方式开展传送业务；
2.是否擅自在所传送的节目中插播其他节目、资料、图像
、文字及其他信息；
3.是否向应当向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设立的监测机构提供
所传送节目的完整信号；
4.安全生产情况。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级广电
行政管理
部门安全
播出监督
管理单位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部门负责，有
重大影响或者跨市级区
域的，由省级广电部门
负责。

对广播
电视制
作机构
的行政
检查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88号）第三十一条“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
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单位制作。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得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
单位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
2.《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4号）第四条

“国家对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实行许
可制度。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应当
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3.《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全省《广播
电视节目制
作经营许可
证》持证单
位

1.是否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且在有效期
内；
2.是否擅自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
目；
3.制作经营的节目是否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
定》第二十二条列举的禁止载有的内容；
4.制作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和章程发生变更或者
终止制作经营活动，是否报原发证机关履行变更或者注销
审批手续；
5.安全生产情况。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级广电
行政管理
部门安全
播出监督
管理单位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部门负责，有
重大影响或者跨市级区
域的，由省级广电部门
负责。

对广播
电视行
业网络
安全的
行政检
查

1.《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条例及专业实施细则》第三条 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负责全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工作。第二十三条 安全
播出责任单位应当遵守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落实网络安全保
护责任，对涉及安全播出的信息系统开展风险评估和等级保护工作。第三十五条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履行下列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职责：（二）对本行政区
域内安全播出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安全播出事故隐患，督促安全播出
责任单位予以消除；
2.《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安全管理办法》第七条 各级行政部门每年至少对辖区
内运行机构的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根据需要，不定期进行专
项检查、抽测抽查，对存在问题的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督促整改。

行业网络安
全责任单位

1.网络安全制度执行情况检查；
2.软硬件及终端设备检查；
3.节目源、密码管理检查；
4等保测评情况检查；
5.网络安全人员管理检查。

1-12月
现场
检查

每年开展一
次网络安全
专项检查和
渗透测试，
按照国家广
电总局和省
广电局制定
的重要保障
期开展检查
工作

县级广电
行政管理
部门安全
播出监督
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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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
播出责
任单位
的行政
检查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２２８号）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冲击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得损坏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施，不得危害其安全播出
。”2.《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条例及专业实施细则》第三条 国务院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负责全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工作。第三十五条 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履行下列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督管理职责：（二）对本行政区域
内安全播出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安全播出事故隐患，督促安全播出责
任单位予以消除；（三）组织对特大、重大安全播出事故的调查并依法处理；
2.《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三条 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
责全国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
作。第六条 申请从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二）有健全的节目内容编审、安全传播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措施；第十三条：专
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与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相适应的安全
管理制度、保障体系和技术保障手段，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3.《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 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应当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二）有健全的节目安全传播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第二十二条 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进行实地检
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安全播出责
任单位

1.是否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且在有效期
内；
2.是否擅自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
节目；
3.制作经营的节目是否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
规定》第二十二条列举的禁止载有的内容；
4.制作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和章程发生变更或者
终止制作经营活动，是否报原发证机关履行变更或者注
销审批手续；
5.安全生产情况。

1-12月
现场
检查

一年二次

县级广电
行政管理
部门安全
播出监督
管理单位

否

对广播
电视设
施保护
的行政
检查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２２８号〕第三条 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
政管理部门负责所辖的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工作，并采取措施，确保广播电视设
施的安全。《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四条 无线传输覆盖网由县级
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建，并确保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传
输覆盖的安全和质量。

广播电视设
施保护责任
单位

1.设施设备安全保护检查；
2.设施保护制度执行检查；
3.值班巡逻落实检查；
4.设施保护宣传检查；

现场
检查

一年二次

县级广电
行政管理
部门安全
播出监督
管理单位

否

对擅自
使用频
率、未
按许可
参数使
用频率
（小功
率）的
行政检
查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２２８号〕第十八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负责指配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并核发频率专用指配证明。
2.《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广电总局委托省级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审批以下业务，申请单位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
申请，经逐级审核后，报请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领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经营许可证（无线）》（二）使用小功率调频、电视发射设备（发射机标称功率50
瓦（含）以下）进行广播的。

可开办广播
电视节目无
线传送业务
的单位

1.各类证照、无线电频率使用批准文件检查；
2.申请时的技术方案及承诺检查；
3.发射设备检查。

现场
检查

县级广电
行政管理
部门安全
播出监督
管理单位

否

对擅自
建设、
未经验
收投入
使用的
有线广
播电视
传输覆
盖网工
程的行
政检查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２２８号〕第十七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应当对全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按照国家的统一标准实行统一规划，并实行分
级建设和开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组建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第二十二条：广播电视传
输覆盖网的工程建设和使用的广播电视技术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工程竣工后，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

有线广播电
视传输覆盖
网工程建设
单位

1.各 类 证 照 、频 道 使 用 批 准、备 案 等 文 件检 查 ；
2.申请时的技术方案及承诺检查。

1-12月
现场
检查

一年二次

县级广电
行政管理
部门安全
播出监督
管理单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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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经
许可迁
建广播
电视设
施的行
政检查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95号第十八条：“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尽
量避开广播电视设施；重大工程项目确实无法避开而需要搬迁广播电视设施的，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得有关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迁
建工作应当坚持先建设后拆除的原则。迁建所需费用由造成广播电视设施迁建的
单位承担。迁建新址的技术参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广播电视无线传
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因重大工程项目或当地人民政府认为需要搬
迁无线广播电视设施的，城市规划行政部门在审批相关城市规划项目前，应事先
征得广电总局同意。……”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管理
部门负责所管辖的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工作，并采取措施，确保广播电视设施的
安全”。

可开办广播
电视节目无
线传送业务
的单位

1.各级政府、广电行政管理部门迁建批准、备案等文件检
查；
2.申请时的技术方案及承诺检查。

1-12月
现场
检查

一年二次

县级广电
行政管理
部门安全
播出监督
管理单位

否

对非法
广播电
视视频
点播单
位的行
政检查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发布
根据 2015 年 8 月 28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21年 10月 8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三批修
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三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负责全国视频点
播业务的管理，制定全国视频点播业务总体规划，确定视频点播开办机构的总量
、布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视频点播业务的
管理。”第四条：“国家对视频点播业务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得开办视频点播业务。禁止外商投资的机构申请开办视频点播业务，但符合
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的除外。”具体管理规定见第五、六、七、八、十四、十五、
二十、二十九、三十条。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
〔2021〕7号）附件1．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全国
版），明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甲种）”审批层级为广电总局。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调整新增的行政审批项目和保留的省级行政许可
项目目录的决定》（省政府令第253号）序号第22号，项目名称“开办视频点播业
务（乙种）审批”，下放管理实施机关“市州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

非法广播电
视视频点播
单位

1.《广播电视视频点
播业务许可证》持有情况。
2.从事视频点播业务范围与许可证持有种类是否一致。
3.是否具备点播业务服务所需条件。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级广电
行政单位
相关股室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行政部门负责
。

对广播
电视视
频点播
单位违
反规定
要求开
展业务
的行政
检查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35 号发布
根据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21年10月8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三批修改的部门
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三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负责全国视频点播业务的
管理，制定全国视频点播业务总体规划，确定视频点播开办机构的总量、布局。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视频点播业务的管理。”。
具体管理规定见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条。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
〔2021〕7号）附件1．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全国
版），明确“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甲种）”审批层级为广电总局。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调整新增的行政审批项目和保留的省级行政许可
项目目录的决定》（省政府令第253号）序号第22号，项目名称“开办视频点播业
务（乙种）审批”，下放管理实施机关“市州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

广播电视视
频点播单位

1.视频点播节目内容检查；
2.节目审查制度检查；
3.播出前端与广电总局视频点播业务监控系统联网情况
检查；
4.许可证事项、股东及持股比例检查。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级广电
行政单位
相关股室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行政部门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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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联
网视听
节目服
务单位
业务运
营的行
政检查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信息产业部令第56号
根据2015年8月28日《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二条
“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进行实地检查”。

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单
位

1.是否具备开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条件；
2.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和质量；
3.许可证事项是否与实际服务一致；
4.从事时政、主持、访谈、报道等类视听服务的，是否持
有详情许可证。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广电行
政单位相
关股室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行政部门负
责，有重大影响或者跨
市级区域的，由省级广
电行政部门负责。

对专网
及定向
传播视
听节目
服务单
位违反
规定要
求开展
业务的
行政检
查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6号公布
根据2021年3月2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二批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
订）第三条：“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
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第十二条“专网及定向
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当按照《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
事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第十三条“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
位应当为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设立的节目监控系统提供必要的信号接入条件
”、第十四条“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相互之间应当按照广播电影电
视主管部门的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实行规范对接，并为对接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和服务保障”。

专网及定向
传播视听节
目服务单位

1.业务类别、服务内容等事项是否与实际一致；
2.是否建立与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相适应的安全管理制度、
保障体系和技术手段；
3.是否为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的节目监控系统提供信
号接入条件；
4.服务单位之间是否规范对接，并为对接提供必要的技术
支持和服务保障技术系统和终端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和技术规范；
5.传播内容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是否进行播前审查。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广电行
政单位相
关股室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行政部门负
责，有重大影响或者跨
市级区域的，由省级广
电行政部门负责。

对非法
互联网
视听节
目服务
单位的
行政检
查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信息产业部令第56号
根据2015年8月28日《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订）第三条：“
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作为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实施监管管理，统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产业发展、行业
管理、内容建设和安全监管。……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和地方电
信管理机构依据各自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及接入服务
实施相应的监督管理”；第二十二条：“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对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单位进行实地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非法互联网
视听节目服
务单位

1.《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持有情况。
2.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范围与许可证持有种类是否一
致。
3.是否具备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所需条件。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广电行
政单位相
关股室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文化和旅游部门负
责，有重大影响或者跨
市级区域的，由省级文
化和旅游部门负责。

对非法
专网及
定向传
播视听
节目服
务单位
的行政
检查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6号公布
根据2021年3月2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二批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
订）第三条：“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
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非法专网及
定向传播视
听节目服务
单位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持有情况。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广电行
政单位相
关股室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行政部门负
责，有重大影响或者跨
市级区域的，由省级广
电行政部门负责。

对广播
电台、
电视台
违规引
进、播
出境外
电视节
目的行
政检查

《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42号）第三
条：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受广电总局委托，负责本辖区内境外影视剧引进的初
审工作和其他境外电视节目引进的审批和播出监管工作。地（市）级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播出境外电视节目的监管工作。

广播电台、
电视台

1.引进播出的境外电视节目是否经审核批准；
2.引进播出的境外电视节目播出时段、时长以及版权期限
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级相关
股室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部门负责，有
重大影响或者跨市级区
域的，由省级广电部门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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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星
地面接
收设施
安装服
务机构
的行政
检查

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
第60号）第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的服务情况依法监督检查。

依法设立的
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安装
服务机构

1.是否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
2.是否按照《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载明事
项从事安装服务活动；
3.是否遵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
法》规定的安装服务规范。

1-12月
现场
检查

一年二次
县广电行
政单位相
关股室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部门负责，有
重大影响或者跨市级区
域的，由省级广电部门
负责。

对依法
设置卫
星地面
接收设
施用户
的行政
检查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1994年2月3日 广播电影电视
部令第11号公布 根据2021年10月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四批修改的部门
规章的决定》修订）第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是当地的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负责本辖
区内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管理工作。
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实行归口管理，审批卫星地
面接收设施的设置，组织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依法设置卫
星地面接收
设施的单位
和个人用户

1.是否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接
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
2.《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3.是否涂改或者转让《许可证》；
4.是否按照《许可证》载明的接收目的、接收内容、接收
方式和收视对象范围等要求，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

1-12月
现场
检查

一年二次
县广电行
政单位相
关股室

否

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
辖为原则，有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
市级广电部门负责，有
重大影响或者跨市级区
域的，由省级广电部门
负责。

对专网
及定向
传播视
听节目
服务单
位传播
的节目
内容违
反规定
要求开
展业务
的行政
检查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4月25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令第6号公布 根据2021年3月2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二批修改的部门规
章的决定》修订）第三条：“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专网及定向传
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第十七条“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传播的节目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的规定，不得含有以下内容：（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煽动抗拒或者破
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实施；（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泄露国家
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三）诋毁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煽动
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歪曲民族历史和民族历史人物，伤害民
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四）宣扬宗教狂热，危害宗教和睦，上海信教公民宗教
感情，破坏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团结，宣扬邪教、迷信；（五）危害社会公德，
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宣扬淫秽、赌博、吸毒、渲染暴力、恐怖，教唆犯
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六）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七）侮辱、诽谤他人或者散布他人隐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八）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交互式网络
电 视
（ IPTV ） 、
专网手机电
视、互联网
电视等形式
从事内容提
供、集成播
控、传输分
发的单位或
公司。

1.备案情况监督检查；
2.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规范监督检查；
3.规章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4.县级以上广电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情况的监督检查；
5.从业人员监督检查6.专网及定向传播传播视听节目公
司的安全检查。

1-12月

现场
检查
、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一年二次
县级相关
股室

否


